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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治区自然资源厅

关于做好国土空间规划留白管理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自然资源局，厅有关处室、直属事业单位：

为认真贯彻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

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》，深入落实《自然资源部关于支持宁夏建

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意见的函》《自治区党委

办公厅 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土地权改革完善土地要素市场

化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，积极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，合理预留长远发

展空间，切实提高国土空间规划科学性，全力保障黄河流域生态

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空间，现就做好国土空间规划留白

（以下简称规划留白）管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准确把握规划留白的内涵和类型

规划留白是指在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编制中，

为应对未来发展不确定性，对规划建设用地暂不确定空间位置或

具体用途的规划编制方法，分为空间留白和指标留白两种类型。

空间留白是对规划建设用地确定位置但不确定具体用途的留白

方式。指标留白是对规划建设用地既不确定空间位置、也不确定

具体用途的留白方式。

二、合理确定规划留白的规模和时序

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留白规模(空间留白规模与指标留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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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模之和）不超过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的 10%，其中，指标留白

规模不超过新增建设用地规模的 10%；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

不安排指标留白，空间留白规模不超过其建设用地总规模的 5%；

村庄规划留白规模不超过其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的 5%。

在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中要同步确定指标留白的使

用时序，“十四五”时期规划留白使用规模原则上不超过规划留白

总规模的 20%。

三、严格规范规划留白的使用条件和程序

空间留白一般用于城镇、开发区和村庄及其周边尚未确定建

设意向的新增建设用地范围，或城镇、开发区和村庄内部需要整

治更新的存量建设用地范围，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应当细化空

间留白的使用条件和用途。除应急救灾项目外，需要使用市县国

土空间总体规划城镇开发边界内空间留白的，应当先编制详细规

划。

指标留白应当用于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、民生保障、重点产

业等项目，原则上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，尽量

不占或少占耕地，确需占用的应当符合相应管控规则并履行规定

程序。村庄规划指标留白应当用于村民居住、农村公共公益设施、

零星分散的乡村文旅设施、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建设等。不得通过

使用指标留白变相突破已批准的开发区规模和范围。

使用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指标留白的，市、县（区）自然

资源局应当制订指标留白使用方案，明确用途、规模、位置、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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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要求等内容，报同级人民政府研究同意；使用城镇开发边界内

详细规划空间留白的，市、县（区）自然资源局应当制订规划留

白使用方案，明确用途、规模、管控要求等内容，组织专家进行

论证，报同级人民政府研究同意；使用村庄规划的规划留白，村

庄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制订规划留白使用方案，明确用途、规

模、位置、管控要求等内容，报市、县（区）自然资源局审核同

意。

规划已明确的留白用地，除临时使用外，未经规定程序批准

不得随意改变用途或进行改建、扩建和新建。

四、切实加强规划留白的监督和管理

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建立全区规划留白使用台账及数据库，对

使用情况进行动态监督和管理，并纳入全区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

图”。各市、县（区）自然资源局应当在建设用地报批或建设用地

供应（存量建设用地）前，将规划留白使用方案、矢量数据及同

意使用的印证材料报自然资源厅。对规划留白使用不符合使用条

件和程序的，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将及时督促纠正。

如国家对国土空间规划留白管理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各市、县（区）可结合实际细化规划留白管理有关要求，本

通知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建议，请及时反馈自治区自然资源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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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

2022 年 3 月 2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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